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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神同行》 

自由这礼物（2） 
 

 

弟兄姐妹，你认为自己是个自由的人吗？到底在你的生命里面，有没有什么事是拦阻你，牵

制你，让你无法去活出真正的自我，无法去成就自己渴望成就的事呢？到底在我们里面，有

没有这样的障碍呢？我们能够诚实的，坦白的说，自己有一颗自由的心灵吗？或者在我们里

面，是经常感觉到有不明来历的乌云在笼罩着，而且是挥之不去的呢？ 

 

保罗在加 5:1那里说：“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得稳，不要再被奴

仆的轭挟制。”留意保罗在这里所说的：“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原来在神的

心思里，有一个很特别很清楚的目标，就是要释放祂所创造的人，使我们获得真正的自由。

有人问：“什么是自由呢？自由的定义是什么？”所谓自由，就是“从各种束缚和奴役中获

得解脱。”也可以说，自由是一个机会，是一种权利，能够毫无拦阻和牵制的去获得生命的

满足，毫无拦阻的去做自己渴望做的事。这就是自由了，而在所有形式的自由当中，最大的

自由就是能够靠着圣灵的能力，去过敬虔和公义的生活，这是人生最大的自由。 

 

也许很多人不明白，无法理解，为什么当一个人有能力去过敬虔和公义的生活的时候，就是

享受着最大的自由。这是圣经的真理，是神告诉我们的。我们活在神的恩典中，享受神的慈

爱和怜悯，又经历圣灵住在我们里面，给我们能力去过一个合神心意的生活，这是最大的自

由。除非这一种生活，是我们实际的生活，否则我们依然没有得到真正的自由。那就是说，

直到我们能够过着敬虔和公义的生活，我们才算是得到了真正的自由，而这自由是只有耶稣

基督才可以给我们的，因为祂藉着十字架释放了我们。 

 

当日在加拉太的教会里，有两个群体的人，我们看加 4章就可以知道。头一群就是那些本来

是信奉异教，后来从异教错误的道路回转信主的人。他们过去在信奉异教的时候，曾经受到

许多的仪式和规条所束缚着，像枷锁那样把他们困住，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要奉献

多少，要牺牲多少，还要禁食和履行各样的教条仪式。 

 

我们看加 4:7-9，保罗在这里说：“可见，从此以后，你不是奴仆，乃是儿子了；既是儿子，

就靠着神为后嗣。但从前你们不认识神的时候，是给那些本来不是神的作奴仆。现在你们既

然认识神，更可说是被神所认识的，怎么还要归回那懦弱无用的小学，情愿再给他作奴仆

呢？” 

 

到底这一群人是怎样的情况呢？他们因为听信了福音，心里明白过来，就从异教转到信奉耶

稣基督的路上，这是正确的，因为耶稣基督就是真理，真理使他们获得了自由。他们进到救

恩的门里，可惜却来了一些犹太教徒，在教会里传扬别的福音，他们并不是反对人信耶稣，

只是强调信耶稣是不够的，还要加上守摩西的律法，要守割礼，要奉行种样宗教的礼仪，才

可以蒙神的接纳，然而没有一个人可以守全律法。 

 

加 2:16 保罗说：“既知道人称义，不是因行律法，乃是因信耶稣基督，连我们也信了基督耶

稣，使我们因信基督称义，不因行律法称义，因为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人因行律法称义。”

肉体的表现，血气之勇，都不能叫人因此得称为义，没有一个人可以靠自己的力量得救，改

变自己的生命，即使他们做得再好，怎样尽力依着律法和各种条例生活，也无济于事。为什

么呢？答案很简单，因为神的计划不是这样，这不是神的计划，不是神要人做的，只可惜直

到今天，依然有很多人走在这条错误的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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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是你问这些人：“你得救吗？”他们会回答说：“我想是吧。”或者是“我希望得救吧。”又

或者是“我正在努力。”弟兄姊妹，我希望你知道，那些用“想”，“希望”，“应该”等词句

来回答的人，都是没有把握的，他们还没有获得耶稣的释放，是还没有得着真正的自由的。

一个不认识自己跟耶稣基督关系的人，必然还不是一个真正自由的人；也就是说一个没有与

耶稣建立关系的人，还没有得着真自由。所有得享自由的人，都是藉着耶稣基督与神和好了

的，都是跟神恢复了关系的人。他们得称为义，神宣告他们是无罪的，因为他一切的罪，耶

稣已经为他担当了；他一切的罪债，耶稣也为他代付了。所以，当一个人罪得到了赦免，再

没有罪的压力和束缚，才是获得了真正自由。要是你还没有经历到我们刚才所说的，你到今

天还不是一个自由的人。 

 

弟兄姊妹，耶稣基督到世上来的目的，就是为了使人得自由，就是要释放被罪捆绑和压伤的

人，祂来是要叫人得到自由，包括你和我。神乐意赦免人的罪，神跟人不再处于对立的状

态。尽管我们犯罪叛逆神，是与神为敌，与神对立的；但是耶稣愿意救赎我们，愿意为我们

付出生命的代价，把我们带回到神的面前，使我们重新与神和好，并且神收纳我们作祂的儿

女。在基督里神不再看我们是罪人，相反的祂称我们为义，看我们就好像从来没有犯过罪那

样的圣洁和公义，神宣告我们为无罪，不是因为我们真的没有犯过罪，而是因为耶稣的救

赎，神的恩典临到我们身上。 

 

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能够坦然的站立在神面前，获得神的接纳。神不但称我们为义，

神还使我们成圣，祂把我们从罪恶中救赎出来，使我们与祂和好。因此我们就成为圣洁的族

类，从世俗中分别出来，是归给神，属于神的。每一个信耶稣的人，神都把我们分别出来，

归祂为圣。神要我们在地上服事祂，见证祂，荣耀祂，这是神向我们所存的心意，因为我们

是蒙祂救赎的人，我们的生命是属于祂的，是应该为祂而活的。神给我们的救恩，是有永恒

的确据的，我们一次得救，就是永远不会失落的。一天成为神的儿女，就终生成为神的儿

女，神对我们是不离不弃的。不管我们怎样，祂都不会撇下我们，丢弃我们，我们是永远属

于祂的，那是绝对安全，绝对有保障的。 

 

是什么使我们有永恒的确据和保障呢？就是我们到底是怎样得救的？如果我们在信靠耶稣基

督以外，只要再加上自己的善行，我们所得的救恩就没有保障，因此任何在耶稣基督以外的

事物，都是没有保障的，在耶稣基督以外的任何根基都是沙土。我们只是靠自己的功劳善

行，但人是善变，软弱的，是朝不保夕的，所以没有保障，那是理所当然的。 

 

虽然人很想在得救的事情，出一分的力，这样会让人觉得自己还有点用，但是这一切其实都

是枉然，因为全不中用。我们不能守全律法，我们如果犯了一条，其实就是犯了所有。弟兄

姊妹，我们之所以得救，完全是因为耶稣基督的恩典，它是百分之一百的恩典，是神白白赐

给我们的，不用我们付出什么，因为我们付不出什么，所以神就白白赐下，唯一的要求就是

要我们全心全意信靠祂和接受祂。我们不能在接受神恩典的同时，再加上自己的努力和自己

认为的善行，这样是藐视神的恩典，是认为神的恩典不足够，神的能力还有欠缺之处，所以

要加上人的补充和努力，来帮忙神把它补到完全。 

 

“神的恩典”和“人的行为”，两者是不能同时并存的。“既是恩典就不在于行为，若是靠行

为就不能称为恩典。”圣经罗马书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又说：“罪的工价

乃是死，惟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保罗在这里说得很清楚了，

耶稣的救赎所带给人的，是完整无瑕的救恩，并不欠缺什么，不用我们再加添什么。可是，

撒但总是狡猾的，牠不甘心我们被神救赎，脱离牠的辖制，所以牠终日就监视着我们，看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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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地方可以下手，来攻击我们。 

 

比方说，我们知道自己信了耶稣，享有永生，我们一点也不怀疑。可是，过了一段日子，我

们灵性有了软弱，我们做错了事，向神认罪，求神赦免。这个时候，撒但就来了，因为牠知

道有机可乘，撒但对我们说，“你想再跟神和好吗？你得先做好自己，不能单单求神赦免，

你要先有所表现，这样才好意思求神的赦免。”于是，我们接受了撒但错误的思想，认为这

也是合理，我们是应该先做的好些，才有资格求神赦免和饶恕的。就这样，我们陷入“靠自

己的行为去取悦神”的错误中，我们强迫自己要这样这样做，因为我们觉得这样做会让神喜

欢。但是我们忘了，神之所以善待我们，赦免我们，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承诺了什么，

乃是因为耶稣的救赎功劳，那是神赦免我们的唯一原因。在得救的事上，我们的行为毫无用

处。 

 

很多时候，弟兄姐妹之所以怀疑救恩，是毫无根据的，那只不过是他们的思想和感觉而已。

他们认为自己的行为最好是达到神的标准，即使达不到很高的标准，但起码要做到合格，这

是他们给自己的标准，而不是神给他们的标准。神明明说，“信靠祂就行了”，可是人偏偏

说，“单单信神是不够的，还要加上个人的努力。”我们承认，过基督徒的生活是不容易的，

会有很多的挣扎，相信每一个基督徒都不例外，在生命的某个阶段里，必然会遇到问题。但

不论怎么样，我们都要记得，得救完全是神的工作，是神藉着圣灵在我们心中所作成的，同

样的，活出基督的生命，也是圣灵在我们生命中的工作，同样不是靠我们的努力。 

 

很多弟兄姐妹经历了得救，是真正经历了圣灵的重生，可是为什么依然活在束缚中呢？原因

就是他们要用自己的方法和努力，去维持救恩，不让这救恩失去。人怎样可以自己保持救

恩，不让救恩失去呢？很多弟兄姐妹就说，“我要每天好好读经，祷告，多多奉献金钱，积

极参与事奉，还要传扬福音，这些都是我要去做的事，惟有我恒常这样做的时候，我才可以

长久保有救恩。”这是什么一回事呢？我们可以说，这些基督徒，情况就像加拉太的弟兄姐

妹一样，是靠神的恩典得救了，但却倒退，回到要靠自己的行为和努力，去使自己活在救恩

之中。 

 

如果神拯救我们回来，而祂不能一生保守我们，把我们领进将来的荣耀里，那么这救恩就是

不完整的，就是有残缺的。然而，神所给人的救恩是永恒的，是永远有效的救恩，那是耶稣

基督在十字架上一次完成的。我们在一生中，不必加上作什么去守住这救恩，或者使自己可

以活在救恩里，因为神所给我们的救恩是直到永远的。然而，基督徒的生活又是另一回事，

那是指我们每一天所过的生活。 

 

有不少基督徒蒙神拯救，得着了救恩，也知道救恩是永远有功效的，可惜在生活上，他们依

然活在许多的束缚中，得不到真正的自由和释放。为什么呢？其中一个很大的原因，是来自

人的教导，或者说来自教会的教导。许多传统的教会，几十年来秉承着教会传统的教导，而

当中有些教导，却是是出于人的意思，并不是圣经的真理。我不是刻意要批评传统的教会，

或说传统的教会不好，但我要指出的，是教会的传统当中很可能会参杂人的教导，不是圣经

的本意，而是人误解了圣经，结果把许多不必要的轭，加在信徒身上，叫弟兄姐妹失去了在

基督里的自由。 

 

比方说，当人信了主之后，在教会里接受栽培和教导，藉此灵命能够因此成长。可是，他们

所得的教导，却是许多从人所加的规条，像基督徒不能看电影，基督徒不能在公共的泳池里

游泳，基督不能在星期天听音乐，或者是看娱乐杂志，基督徒不能看球赛，许多的不能，不

许，不可，让许多作基督徒的感到苦恼。因为一旦他们发现自己没有守住这些教会的传统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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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良心会很不安，而终日在神面前承认的过犯，原来就是因为犯了人所加的规条，但这些

全都不是圣经的教导。这样的生活有自由可言吗？当然没有。 

 

不少人是在这样的教会里成长的，所以做基督徒多年都不得释放，没有享受过自由的真正滋

味，他们经常都受到束缚，每天都背着重重的轭，时常提心吊胆自己会不会做了不可做的

事。他们很想做到最好，但越是努力，就越发现自己还有许多的瑕疪，不能达到完全。弟兄

姊妹，让我们认识，没有一个人是完全的，这就是耶稣基督要来拯救我们的原因，如果我们

可以靠自己做到完全，我们就不用靠耶稣了。神之所给人恩典，是因为神知道人不能靠自己

的努力，所以神才把众多的恩典和怜悯加给我们，临到像你我这样不配得到的人身上，这就

显得神的恩典是多么的重要。 

 

当我们明白神的恩典和拯救之后，只要我们愿意相信接受，我们马上就可以进入救恩，作神

的儿女，蒙恩得救。我们不必达到什么标准，或者不必先把自己改善到什么程度才能信耶

稣。耶稣基督不但救赎我们，还要我们得享自由，祂要释放我们，使我们不再受撒但的奴役

和束缚，祂要我们享受在主里面的欢乐和满足，这就是神的心意。我们得救以后，是朝着神

的方向走，神在前面引领着我们，那是充满欢喜和快乐的。罗马书说，“神预定我们效法祂

儿子主耶稣的模样”，祂要帮助我们与祂同行，帮助我们与祂建立亲密的关系，在我们每一

天的生活中，圣灵都加给我们足够的力量去度过，胜过罪恶，过得胜的生活，享受真正的自

由。 

 

要是我们不挣脱诸多的束缚，我们就无法成就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不能成为神要我们成为

的那样的人。比方说，你是一个心里充满着苦毒的人，你被这苦毒束缚着，你有一颗不能饶

恕别人的心，你觉得自己没有安全感，自己有很多欠缺，自己不能被神接纳，你受着这些东

西的束缚。有些人沉醉在一些不良的习惯当中，也是同样受到束缚。像我们一开始所说的，

“任何能拦阻我们活出神的生命的东西，都是一种束缚，都是枷锁。”但是神乐意为我们解

开这些枷锁，祂要释放我们，使我们得到自由，不再受到任何形式的束缚，乃是自由自在

的，可以作神要我们作的事，可以活出神荣美的生命来。 

 

神之所以要释放我们，叫我们得享自由，目的是要我们能够成就祂要我们成就的事。那就是

说，如果我们要成就神的心意，要活出神所指喜悦的生活，我们就必须先获得真自由，这是

个先决条件。一个心中充满苦毒和仇恨的人，或者是一个活在情欲中的人，一个自我形象很

低的人，他不能活出神的心意，这些不正确的观念和态度，都会影响到他们去运用神的恩

赐，叫他们不能把神所给的才干尽情发挥出来。 

 

世人所以为的自由，就是“我想怎样做就怎样做，没有人能管得了我”，他们以为这就是真

正的自由，其实不是。他们其实是被撒但欺哄，受撒但所指使和奴役而不自知吧了。他们受

制于撒但，不能过敬虔的生活，他们乃是生活在束缚之中。所有不认识耶稣，不相信接受耶

稣拯救的人，都是生活在束缚中，没有一个例外。不要以为他们可以靠自己的克制和意志，

去过完善的生活，其实绝对不能。因为人所表现出来的，如果没有圣灵的帮助，必然是肉体

和血气的活动而已，那些是败坏的，是自私的行动，连思想也是自私的，充满情欲的。 

 

可是，被耶稣释放了的生命，就截然不同了。加 5:22-23说：“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

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我们只

能够在获得自由之后，才有圣灵的果子结出来。这些不是凭我们自己的努力可以结出来的果

子，因为这些果子是圣灵的，或者说是圣灵透过我们结出来的，那是生命的自然流露，不是

模仿装作出来的，也不是外表加上去的，而是从顺服圣灵的生命里结出来的，是历久不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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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让人喜悦，也是叫人得到益处的。 

 

加 5:13，保罗这样提醒弟兄姐妹说：“弟兄们，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只是不可将你们的

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总要用爱心互相服事。”我们得了自由的人，知道自己在神的恩

典中有永恒的保障，但却不应该因此而开始犯罪，这是万万不可的。我们不是因为要守什么

律法规条，所以才在行为上小心，我们乃是因为要顺服神，所以行在神的真道中，这才合符

神的心意和要求。“守”是为自己，“顺”是为神。 

 

罗马书也提到凡属耶稣基督的人，所享有的自由。罗 6:20-23，保罗这样说：“因为你们作罪

之奴仆的时候，就不被义约束了。你们现今所看为羞耻的事，当日有什么果子呢？那些事的

结局就是死。但现今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作了神的奴仆，就有成圣的果子，那结局就是

永生。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惟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 


